
山西师范大学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 

为促进我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保证留学生教育教学质量，规范留学生

的管理，根据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

理规定》，结合我校外国留学生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招生程序 

    1、外事处严格审查来华留学申请者的申请材料，并上报上级相关部门审批

予以录取。留学生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资料后，需进行外国人体格

检查，并持相关材料到中国驻所在国使领馆办理来华签证。 

2、留学生须在每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周内持《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

来华签证申请表》、《外国人体格检查表》等相关材料到外事处办公室办理注册手

续，并按学习期限足额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二、学习管理 

1、留学生应严格遵守课堂纪律，按时上课，不得迟到、早退或旷课；上课

时不准抽烟、随意出入教室或有其它妨碍课堂秩序的行为。 

2、留学生按学校规定的寒、暑假和中国的节假日放假；留学生本国的节假

日学校不放假；学习期间不得请假旅游；留学生因病因事请假回国或去其它城市

旅游，需要提前向外事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离校；回校后，不得要求

补课或退还任何费用。 

3、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但可以参

加学校许可的勤工助学活动。 



4、鼓励留学生与我校的中国学生友好相处 , 互相帮助 , 互相学习 , 积极

参加和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三、生活管理 

1、留学生应自觉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尊重我

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 

2、学校尊重外国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但严禁留学生在校内进行

传教及宗教聚会活动。经批准，可在校内指定的地点和范围，举行庆祝本国重要

传统节日的活动，但不得有反对攻击其他国家的内容或违反公共道德的言行，要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的管理规定》。 

    3、学校为留学生提供公寓并配备必要生活设施，留学生入住时请核对室内

物品，并在物品清单上签字；不得将公寓内物品带走或转送他人，若有物品人为

的损坏或遗失，由留学生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4、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钥匙随身携带，不得转交他人，不准私自配钥匙

或更换门锁；将钥匙遗留在房间内或遗失钥匙时，应及时与外事处联系。 

5、留学生公寓不得留宿他人，如有本人的亲戚朋友来访确实需要留宿的，

应事先向外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 

6、留学生公寓内要保持安静，不可喧哗，不得从事影响他人休息的活动；

保持公寓清洁卫生，不准饲养宠物；严禁酗酒、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行为。 

7、要注意节约用水用电用气，注意用电用气安全。外出时，要关掉空调、

电视、电灯等家用电器设备的电源（电冰箱除外），关好煤气、水龙头和门窗。 



8、留学生学习结束后须在一周之内办理离校手续，交还学生证、借书证等

证件，并通知管理人员清点宿舍物品，交还房门钥匙，经核查无误者，方可离校。 

9、若遇紧急情况，请立即联系外事处人员或请拨打以下电话： 

    匪警：110         火警：119       医救：120 

四、涉外管理 

    1、 根据《高等学校要求来华留学生购买保险的暂行规定》的要求，学习时

间超过六个月的外国留学生（含按原学习计划继续学习超过六个月的学生）必须

在中国大陆购买包括平安险、人身意外伤害医疗险、住院医疗保险的综合保险，

保险费用由留学生本人承担。 

2、留学生入境 24 小时之内，须及时到派出所办理住宿登记。留学生入境

30日之内，外事处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其办理居留许可，费用由留学生本人承担。 

3、留学生居留许可有效期满后仍需在华学习的，必须在居留许可有效期满

之前办理延期手续。 

4、 留学生学习结束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境。对学习期未满而擅自离

校的留学生，学校将及时通知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吊销其居留许可。 

 

 


